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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：“《植物检疫术语表》（1994-001）”2022

年修正案草案 

出台背景说明 

（此部分不属于本标准的正式内容） 

文件日期 2023-11-13 

文件类型 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（《植物检疫术语表》

（1994-001））2022 年修正案草案 

文件当前阶段 提请植检委第十八届会议（2024）通过 

主要阶段 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（1994）新增主题：第 5号国际植物

检疫措施标准（《植物检疫术语表》（1994-001））修正案 

2006-05 标准委员会（标准委）批准技术小组第 5 次会议规

范说明 

2012-10 术语表技术小组修订规范说明 

2012-11 标准委修订并批准经修订的规范说明，废除 1 号规

范说明 

2021-12 术语表技术小组提出下文中的 2022 年修正案 

2022-05 标准委通过网上评议系统修订 2022 年修正案，并

通过线上会议批准 2022 年修正案进入第一轮磋商 

2022-11 标准委修订 2021 年修正案，并将 “总体监视”

（2018-046）、“专项监视”（2018-047）、“监视”

（2020-009） 、 “ 检 验 ” （2017-005） 和 “ 检 测”

（2021-005）提交进一步审议 

2022-11 标准委邀请术语表技术小组审查“检测”、“检

验”和“直观检查”，并向 2023 年 5 月举行的标准委第七

届会议提交建议 

2022-11 标准委要求 2023 年 5 月举行的标准委第七届会议审查

“总体监视”（2018-046）、“专项监视”（2018-047）、

“ 监 视 ” （2020-009） 和 “ 放 行 （ 一 批 货 物 的 ） ”

（2021-007）等术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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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12 术语表技术小组审查相关术语，并起草向标准委第

七届会议提出的建议 

2023-03 术语表技术小组完成术语审查，并向标准委第七届

会议提出建议 

2023-05 标准委第七届会议批准 2022 年修正案进入第二轮

和 第 三 轮 磋 商 ， 并 建 议 标 准 委 提 交 “ 专 项 监 视 ”

（2018-047）和“检验”（2017-005）这两个术语以供通过 

2023-10 术语表技术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审查了第二轮和第三

轮磋商意见，并向标准委提出了建议 

2023-11 标准委修改草案并批准通过 

附注 就此文件格式编排对秘书处做出说明：定义和解释的编排

格式（删除线、粗体、斜体）需予保留。 

仅就术语和定义征求意见，不征求有关解释性案文的意见。 

标准委第七届会议 建议将“放行（一批货物的）”

（2021-007）、“检验”（2017-005）和“专项监视”

（2018-047）等术语提交标准委，以供植检委批准通过

（第二轮磋商后无变化）。 

1. 新增 

1.1 “总体监视”（2018-046） 

拟议新增 

总体监视 通过调查以外的各种非官方或官方来源获得某个地区有害生

物信息的官方过程 

1.2 “专项监视”（2018-047） 

拟议新增 

专项监视 通过调查获得某个地区有害生物信息的官方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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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修订 

2.1  “监视”（2020-009） 

现有定义  

监视 通过调查、监测或其他程序收集和记录有害生物发生或未发

生的数据的官方过程[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，1996 年；植检

委，2015 年修改] 

拟议修订 

监视 通过调查、监测或其他程序收集和记录有害生物发生或未发

生的数据通过总体监视、专项监视或两者结合的方式获得某

一地区有害生物信息的官方过程 

2.2 “植物检疫行动” (2020-006) 

现有定义 

植物检疫行动 为执行植物检疫措施而采取的官方行动，如检验、检测、监

视或处理等 [植检临委，2001 年；植检临委 2005 年修改] 

拟议修订 

植物检疫行动 为执行植物检疫措施或开展植物检疫认证而采取的官方行

动，如检验、检测、监视或处理等 

2.3 “植物检疫程序”（2020-007） 

现有定义 

植物检疫程序 官方规定的执行植物检疫措施的任何方法，包括与限定有害

生物有关的检查、检测、监视或处理的方法[粮农组织，

1990 年；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；植检措施专家委员会 1999

年修改；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植检临委 2005 年修改] 

拟议修订 

植物检疫程序 官方规定的执行植物检疫行动执行植物检疫措施的任何方

法，包括与限定有害生物有关的检查、检测、监视或处理的

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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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“放行（一批货物的）”（2021-007） 

现有定义 

放行（一批货物的） 经核可后允许入境 [粮农组织，1995 年] 

拟议修订 

放行（一批货物的） 经完成合规程序后核可后允许某批货物入境 

2.5 “检验”（2017-005） 

现有定义 

检验 对植物、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进行官方的直观检查以确定

是否存在有害生物和/或是否符合植物检疫法规 [粮农组织，

1990 年；粮农组织 1995 年修改；原为“检查”] 

拟议修订 

检验 对植物、植物产品或其它限定物进行官方的直观检查以确定

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或验证是否符合是否符合植物检疫要求法规 

2.6 “检测”（2021-005） 

现有定义 

检测 为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物、鉴定有害生物或确定是否符合具

体植物检疫要求而对植物、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进行的非

直观的官方检查 [粮农组织，1990 年；植检委修订，2018 年] 

拟议修订 

检测 利用化学、分子或血清学表征等，为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

物、鉴定有害生物或确定是否符合验证是否符合具体植物检

疫要求而对植物、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进行的非直观除检

验外的官方检查 

 


